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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衝擊兩面睇
當「反叛主教」遇上「反叛教徒」，當敢言的陳日君遇上敢行的煒煒，一場火爆哄動的教堂風雲，幾乎一發不可收拾。這個禮拜天，彩虹行動成員煒煒帶領同志們一行八人，衝入天主教香港教區座堂高唱戀愛自由，與教友「打成一片」後，社會上群情洶湧，紛紛聲討示威行動。 

連主張公民抗命的陳日君也怒氣沖沖，痛罵煒煒等人不文明、不講道理；又怒斥警方不準時、不認真。接受過天主教洗禮的煒煒，覺得這次示威其實很和平，她還宣布這次行動已經取得勝利，因喚起了大眾的關注，輿論都沒有反對同性戀行為。煒煒說不認識陳日君，但也想跟他溝通，雖然陳主教「激起她反感」。 
	「反叛教徒」

質疑教廷道德觀




「希望畀佢哋現場親身睇到，同志嘅愛同佢哋嘅愛一樣。」女同志煒煒前日在天主教彌撒進行期間，公然在教堂內與伴侶親嘴，她說是要外界深切感受到同志的切膚之痛。曾接受天主教洗禮儀式的她強調，行為經過深思熟慮及部署，別人是否覺得她們的行為惡心，根本不是考慮因素，「表達我對佢（伴侶「TVB」）嘅愛意，唔介意咁多。」 

二十七歲的煒煒，幼稚園、小學及中學都是就讀天主教學校，中七時更接受教會洗體，成為天主教徒。對於天主教信仰，她不諱言「認識佢哋宗教，知道、理解彌撒係乜嘢。」更用上不少時間看《聖經》及神學書籍。 

堅持以「Peter」作聖名

煒煒承認自己「唔係好乖嘅天主教徒」，從領洗時取一個聖名的往事可以表露無遺。她在不順從性別定型的感覺下，堅持以一個男性名字「Peter」作聖名，結果在審核名字時惹來不少神父的反對，她卻掌握了領洗申請表不用填上性別的漏洞，「神父幫我洗禮時，成塊面黑晒。」 

作為天主教徒卻在彌撒期間擾攘，煒煒不以為然，因自己是一名「後天主教徒」，「我唔係反對天主、反對神存在，但係教廷嘅道德判決係咪一定係啱？」她更以歷史上教會堅持太陽圍繞地球運轉的錯誤看法，說明教會未必一定是對的。但她仍盼與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會面，「佢都激起我嘅反感，我都願意同佢傾偈。」 

若不歧視不會作評論

陳日君批評請願人士作出騷擾行為，對於這名敢言的主教，煒煒說：「唔識佢，唔評論佢個人。」她認為不能將主教在其他社會爭論議題的表現及態度，與教會對同志的看法混為一談：「如果冇歧視同志，《公教報》冇必要作出評論。」 

煒煒約於二十歲時發現自己喜歡同姓，「對眼、個心俾女仔吸引住，想攞電話、約佢去街。」相反以往與男孩交往的經驗是「唔開心、唔親密，感覺唔大。」 

九八年於中文大學新聞系畢業的煒煒，捨傳媒工作而任職廣告界，因擔心「做新聞點搞社會運動？」對於現時同居伴侶「TVB」，煒煒百般維護，她不愛上鏡就不讓她上鏡，「你都唔想我今晚嗌交，要瞓廳。」 

抗爭者決定抗爭形式

彩虹行動發言人Tommy仔昨亦反駁陳日君指教堂示威不文明的說法：「陳日君都係一個搞抗爭嘅人，佢應該明白用乜嘢形式抗爭，係由抗爭者決定。」他明白反對同性戀是羅馬教廷立場，但陳日君可選擇「唔出聲，香港天主教冇需要落井下石。」 

至於教會向警方投訴，Tommy仔感到莫名其妙：「我哋由頭到尾冇做過犯法嘅事，唔明教會要求警方做啲乜嘢？」 

香港電台節目《千禧年代》聽眾張太也不滿陳日君的一些處事作風：「我都覺得衝入教堂唔係咁恰當，但係講到陳日君，我不嬲都唔係好滿意佢呢個人，佢面對一啲對佢不利嘅嘢，都係避之則吉，好似以前男童被神職人員性侵犯，佢都完全唔回應。」 

	陳日君斥警

未認真對付示威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形容同性戀者大鬧教堂彌撒是不文明的行為，他拒絕主動接觸示威人士，但願意接受邀請對話；陳日君並斥責警方辦事不力，未能保護宗教自由。社會上的輿論，大多站在陳日君的一邊。 

香港天主教社會傳播處發表新聞稿，以「請警方認真關注粗暴侵犯信徒進行正當崇拜儀式的權利事項」為題，指摘同性戀組織彩虹行動前日粗暴地衝入天主教主教座堂，嚴重騷擾正在進行中的星期日宗教崇拜。天主教社會傳播處指出，有關人士先向進堂的信徒派發傳單，經再三勸阻，他們不但沒有離開聖堂門口，更於禮儀開始後衝到祭台面前大聲發言，打斷莊重儀式的進行，嚴重造成參禮者的不安。 

再解釋反同性戀言論

陳日君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說，爭取同性戀權益須以文明方式處理問題，彩虹行動及青年公社周日在教堂的行為嚴重破壞其他人的權利，「應該以一個文明方式來表達，係嘛？佢哋有冇問過我陳主教想唔想同佢哋傾吓？有好多方法傾，絕對冇理由用咁樣嘅態度嘅！」 

「我唔會主動同咁樣嘅人去傾，我覺得佢哋根本唔講道理嘅，好難傾。如果佢哋要求傾，我都會傾嘅。」陳日君並就《公教報》反同性戀的言論作出解釋：「我哋天主教吖嘛！梗係尊重羅馬嘅指示！我哋羅馬有好多專家研究天主教嘅道理，我哋冇理由同羅馬有唔同意見！」 

譴責警方處事不認真

陳日君又批評警方處理手法欠佳，「十點五十八分已經打電話去總區警署，卒之到十一點二十五分先有一個交通警來到，好難理解。」他譴責警方處事不認真：「警方話如果冇乜傷害人或者損毀，我哋只會警告佢。佢哋（示威者）損害我哋宗教自由，政府應該認真保護。」他擔心示威者有恃無恐，宗教自由得不到保證。教堂負責人已去信警方，表示強烈不滿。 
警方昨晚發表聲明，表示關注中區天主教座堂事件。警方稱，就有團體於周日上午在中區堅道天主教座堂進行抗議活動而與神職人員引起衝突一事，警方已與座堂負責人取得聯絡，並承諾跟進調查是否有人觸犯香港法例。 

侵犯人權來爭取人權

警方表示，會就防止日後同類事件發生與座堂方面商討，以便作出適堂安排，並呼籲所有人士須尊重法律及他人權利，切勿蓄意破壞社會秩序及安寧。如違法行為出現，警方必會依法處理。 

香港電台節目《千禧年代》昨日不停有聽眾致電聲討彩虹行動，天主教徒梁先生說：「彩虹行動今次嘅行動，係為彩虹潑墨，令彩虹黯然。同性戀者有婚禮進行，我哋可唔可以衝擊佢哋呢？甚至乎佢哋洞緊房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惡意鬧新房呢？」 

妹妹是同性戀者的梁小姐說：「我妹妹噚日都知道件事，佢都覺得佢哋做法唔恰當，好似有少少唔文明，好似有少少生番嘅感覺。」性權會主席邵國華反對周日在教堂的示威行動：「從人權角度睇，你唔可以透過侵犯他人權益來爭取人權。講訴求，應該互相尊重，彩虹行動嘅訴求合理，但係方式唔啱。」 
（圖片1：彩虹行動成員前日直闖教堂祭壇前，高呼口號要求教會就《公教報》言論道歉）

（圖片2：八月十日出版的《公教報》，刊登「反對同性戀配偶享法律地位，避免混淆婚姻制度」的文章）

